	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展演場地加用時段表

	使用場地名稱
	□桃園館演藝廳    □桃園館團體視聽室

	活動名稱
	
	活動內容
	

	演出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。

	加收費用原則
	一、加收費用依申請時段費用之比例加收之。

二、未滿半小時者，以半小時計。

三、滿半小時以上未滿一小時者，以一小時計。
四、加用時段不得逾晚上12時為原則。

五、逾時加收時段於申請使用時段結束後半小時起算。

	加用時段及費用

（加收費用由本局填寫）
	□逾12時30分，使用至   時   分，加收＄           
□逾17時30分，使用至   時   分，加收＄           
□逾22時00分，使用至   時   分，加收＄           
□其他：使用時間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，加收＄           
□其他：使用時間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，加收＄           
加用其他設備：□225型貝森朵夫鋼琴     □外加接電
        □單槍投影設備(團體視聽室)
加收＄            
總計應繳加收費用＄            

	退還保證金方式

（請擇一勾選）
	□同意於繳納加收費用後，由本局全額退還保證金。
□同意逕由保證金扣除，扣除後如有不足應補足差額，如有剩餘由本局退還餘額保證金。

	使用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	本表填具完成後，得由本局自保證金扣除，經扣除如有不足部分，由本局嵾秘書室通知繳納，並自通知翌日起一週內補足差額，如逾期未繳者，本局得依展演場地使用管理要點規定，停止其申請使用之權利一至二年。

	承辦單位
	會辦單位
	核示

	
	
	


